青岛航空科技职业学院

学生自主离校（社招）实习就业安全责任承诺书

本人由于参与社会招聘原因，申请离校到                  （单位全称）              （岗位）实习、就业，离校时间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并做出承诺如下：

本人及家长已核查该单位的经营资质、营运状态、招聘简章等方面的基本情况，确认该企业合法经营，管理规范，不存在用工风险，自主离校期间，安全自负。

本人将严格履行学院离校审批程序，经学院相关部门审核批准后才离校；
按规定时间到用人单位实习、就业，如需调换实习、用人单位，需及时通知本人辅导员或校内毕业指导教师；

到岗两天内报告本人辅导员和毕业指导教师，保证每周至少一次通过电话、Q0、短信、微信等方式与本人辅导员或毕业指导教师保持联系；
积极配合学院做好派遣、网签、实习报告等毕业生工作；
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遵守实习、就业单位和学校的规章制度，不做有损用人单位形象和学校声誉的事情，不参与一切违法犯罪活动；

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因违章操作造成本人及单位人员发生人身事故或给用人单位的造成财产损失，由学生本人和单位协商解决；

校外实习、就业或途中，要特别注意人身安全，若出现交通安全等意外事故，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学生实习、就业期间，在校内外发生违法犯罪、扰乱社会治安行为的事件，本人承担全部责任；

学生实习、就业期间，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外，因学生本人或他人行为造成的安全事故或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事故的，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本人将严格履行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并按学校相关规定接受处理。

院系：                  学号：                  

年级：                  班级：                  
学生签字：               家长签字：               学院（盖章）：

联系电话：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